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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本次股东大会提案5.00至提案9.00、提案27.00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4、本次股东大会提案9.00、10.00、11.00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二、会议通知情况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

三、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27日（星期五）下午14:30开始，会期半天。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20日（星期五）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19号劲嘉科技大厦19楼董事会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乔鲁予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31人， 代表股份533,721,181股， 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的

37.746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517,414,540股，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的36.592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2人，代表股份16,306,641股，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的1.1532%。

4、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5、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5人，代表股份16,343,741股，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的

1.1559%。

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部分监事会成员、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五、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414,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04%；反对2,78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5%；弃权52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9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36,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7666%；反对2,78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310%；弃权52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24%。

提案2.00�《关于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430,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35%；反对2,74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45%；弃权54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3,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669%；反对2,74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003%；弃权54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28%。

提案3.00�《关于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389,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58%；反对2,7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04%；弃权5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12,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161%；反对2,7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955%；弃权5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85%。

提案4.00�《关于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391,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62%；反对2,78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9%；弃权54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14,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289%；反对2,78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444%；弃权54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67%。

提案5.00�《关于2024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9,863,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73%；反对3,3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30%；弃权532,2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9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86,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995%；反对3,3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442%；弃权532,2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63%。

提案6.00�《关于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361,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06%；反对2,8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54%；弃权50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9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84,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453%；反对2,8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825%；弃权50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21%。

提案7.00�《关于续聘2025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326,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40%；反对2,85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54%；弃权53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49,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312%；反对2,85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850%；弃权53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38%。

提案8.00�《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9,289,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70%；反对2,83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33%；弃权3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6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32,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521%；反对2,83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761%；弃权3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18%。

提案9.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389,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58%；反对2,81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6%；弃权5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12,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161%；反对2,816,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304%；弃权5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35%。

提案10.00�《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508,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80%；反对2,81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3%；弃权39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7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30,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423%；反对2,814,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207%；弃权39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70%。

提案11.0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509,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82%；反对2,81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7%；弃权39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7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31,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484%；反对2,816,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323%；弃权39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93%。

提案12.00�《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517,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97%；反对2,80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62%；弃权39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7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39,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962%；反对2,80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846%；弃权39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93%。

提案13.00�《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4,060,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00%；反对9,264,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58%；弃权39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7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3,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930%；反对9,264,189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834%；弃权39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36%。

提案14.00�《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454,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80%；反对2,80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47%；弃权4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8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77,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144%；反对2,800,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338%；弃权4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19%。

提案15.00�《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486,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40%；反对2,71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89%；弃权5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09,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2089%；反对2,716,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192%；弃权5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19%。

提案16.00�《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350,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85%；反对2,80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63%；弃权5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0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73,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3793%；反对2,80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876%；弃权5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31%。

提案17.00�《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条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3,982,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753%；反对9,234,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03%；弃权50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9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05,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133%；反对9,234,989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047%；弃权50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19%。

提案18.00�《关于修订＜重大投资、重大生产经营及财务决策程序与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529,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19%；反对2,34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87%；弃权85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51,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4696%；反对2,34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272%；弃权85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32%。

提案19.00�《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3,965,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721%；反对9,246,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25%；弃权5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7,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069%；反对9,246,689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763%；弃权5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68%。

提案20.00�《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438,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49%；反对2,75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59%；弃权52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60,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128%；反对2,75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474%；弃权52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98%。

提案21.00�《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099,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14%；反对3,10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12%；弃权51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21,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398%；反对3,10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804%；弃权51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98%。

提案22.00�《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455,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81%；反对2,77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7%；弃权49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77,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162%；反对2,77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16%；弃权49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22%。

提案23.00�《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426,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27%；反对2,8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85%；弃权4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8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49,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430%；反对2,8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592%；弃权4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77%。

提案24.00�《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3,981,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752%；反对9,262,5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55%；弃权47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8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04,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097%；反对9,262,589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736%；弃权47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67%。

提案25.00�《关于修订＜资产减值准备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3,617,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70%；反对9,620,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25%；弃权48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40,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819%；反对9,620,089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8610%；弃权48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71%。

提案26.00�《关于修订＜防范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3,678,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84%；反对9,546,5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87%；弃权49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01,2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545%；反对9,546,589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113%；弃权49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42%。

提案27.00�《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470,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10%；反对2,74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50%；弃权50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93,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1129%；反对2,74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193%；弃权50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78%。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何子楹、李小康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5-052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27日以专人送

达、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给各位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2025年6月27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19号劲

嘉科技大厦19层董事会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董事廖朝晖、葛勇、王

文荣以通讯方式参会表决），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深

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乔鲁予先生召集并主持，出席会

议的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非独立董事龙隆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同时辞去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龙隆不再担任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 为保障审计委员会的正常运行，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进行补选，由职工代

表董事李青山担任第七届审计委员会委员，与葛勇（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王文荣共同组成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关于董事辞职及选举职工董事、 补选审计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的具体内容于2025年6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5-053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及选举职工董事、补选审

计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辞职情况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6月27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龙隆提交的书面辞职

报告。龙隆因个人原因，决定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龙隆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辞任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龙隆未持有公司股票；龙隆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龙隆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

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公司董事会对龙隆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作出决议，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讨论，一致同意选举李青山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本次职工代表董事选举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李青山的简历详见

附件。

三、补选审计委员会委员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鉴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龙隆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为保障

审计委员会的正常运行，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的

规定对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进行补选，由职工代表董事李青山担任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与葛勇（审

计委员会召集人）、王文荣共同组成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四、其他说明

1、本次董事变动未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董事会将依法合规履行职责。

2、李青山为在公司任职的职工代表董事，公司按照其任职岗位标准给付薪酬，不再单独支付董事薪酬。

五、备查文件

1、龙隆辞职报告；

2、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附件：李青山简历

李青山，男，1973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2007年至今，任职于公司人力资源部，现任公司人

力资源部总监。 2010年6月至2025年6月任公司监事，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青山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

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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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结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更

新建造合计17艘金枪鱼钓船项目” 及“金枪鱼研发加工中心项目” 已完成募投资金承诺投资，项目已按

期达到预定建设目标，公司决定对该项目进行结项。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2〕668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6,403,712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

格为8.62元/股。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399,999,997.44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388,802,391.68元。 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6月16日到账，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募集资金到账情况出具了中审亚太验字（2022）第000042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

用于如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拟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万元）

一 更新建造合计17艘金枪鱼钓船项目 12,200.00

二 金枪鱼研发加工中心项目 16,000.00

三 补充流动资金 10,680.24

合计 38,880.24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制定了《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

储，分别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远街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华远街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农科院支行（以下简称“交行北京农科院支行”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

营业部（以下简称“农商行总行营业部” ）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专项存

储和使用。 2022年6月28日，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分别与建

行西单支行、交行北京农科院支行、农商行总行营业部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权利

和义务。

公司2022年9月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全资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

中水海洋食品有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舟山浦西支行）。 专项账户资金的存放与使用严格遵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后续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订四方监管协议及其它相关

事宜。 2022年9月23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中水海洋食品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

山普陀支行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严格执行《管理制度》及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的监管协议以及相关证券监

管法规，截至目前未发生违反相关规定及协议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存储情况

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账户开立时间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专项用途

截至2025年6月27日账户余

额

备注

1 2022年5月26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华远街支行

1105�0137�5200�0000�0842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款

0.00

总账户 (2023年

12月已销户）

2 2022年5月26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华远街支行

1105�0137�5200�0000�0843

金枪鱼研发加工中心

项目专款

0.00

专项账户 (2023年

12月已销户）

3 2022年5月31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农科院支行

1100�6043�5013�0036�1458�

7

补充流动资金款 0.00

专项账户 (2023年

12月已销户）

4 2022年6月1日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2000�0002�0422�8

更新改造金枪鱼钓船

项目专款

0.00 专项账户

5 2022年9月1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舟山浦西支行

33050170615100000386-

0002

金枪鱼研发加工中心

项目专款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

26,775,546.73 专项账户

备注：2023年公司注销了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华远街支行两个账户、交通银行北京农科院支行一个账

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有两个募集资金银行账户，银行账户余额 26,775,546.73元。

三、本次结项募投项目的建设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募投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及节余募集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募投项目“更新建造合计17艘金枪鱼钓船项目” ：公司于2023年5月2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

案》。 经审慎决定，公司拟将“更新建造合计17艘金枪鱼钓船项目” 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

至2024年12�月31日。 并于2024年12月31日实施完毕。

截至 2025�年 6月 27�日，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利息收入 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待支付募集资金金额 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更新建造合计17艘金枪鱼钓船

项目

12,200.00 155.59 12,355.34 0.00 0.25

注：募集资金结余金额0.25万元为利息收入，已转入公司其他账户。

2.公司募投项目“金枪鱼研发加工中心项目” ：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经审慎决定，公

司拟将“金枪鱼研发加工中心项目” 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2025年6月30日。 并于2025年6

月27日实施完毕。

截至2025年6月27日，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利息收入 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待支付募集资金金额

节余募集资金金

额

金枪鱼研发加工中心项目 16,000.00 274.54 13,596.99 2,677.55 0

四、本次募投项目结项情况

鉴于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项目已完成募投资金承诺投资，项目已达到预定建设目标，公司决定对

上述募投项目进行结项。由于募投项目存在待支付款项，募集资金账户剩余款项将继续存放于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后续项目尾款支付，直至所有款项支付完毕，届时公司将注销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与

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会字【2025】第0300号

致：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

“《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 ）《苏

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本所律

师受聘出席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或“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本次所发表的法律意见，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及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于

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核查和见证后发表法律

意见， 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议案的内容以及在议案中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等问题发

表意见。

2、本所律师已经按照《公司法》《规则》《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真实性、合法性发表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将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

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进行核查， 见证了本次会议并据此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根据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通知公告，公司董

事会已于2025年6月12日发布了《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的公告。

经验证，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15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通知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审议事项、登记

方法等内容，并按《公司法》《规则》《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对所有提案的内容进行了充

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6月27日14:30在江苏省常熟市尚湖镇练塘工业集

中区路北路1号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

容，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文伟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经查验，本所律师确认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事项与公告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根据出席会议人员签名册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名，代表6

名股东，均为2025年6月20日下午15:00交易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或者其授权代表，所持股份总数42,31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4.8022%。

汇总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本次会议现场及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

理人共109名，代表109名股东，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2,588,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0233%。

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本所律师。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发布的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2、《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内部结构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

会所审议议案1需由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与董事会的公告内容相符，无新提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

（一）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本次会议依据《公司法》《规则》《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现场表决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对上述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束后，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

序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

表决权数和表决结果统计数。

（二）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2,49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6％；反

对8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7％；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8,9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44％； 反对89,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90％；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65％。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内部结构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2,48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8％；反

对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5％；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8,92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58％； 反对9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76％；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65％。

本次会议按《规则》《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投票和监票，并将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合并统计，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 经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获得有效

通过。

本次会议的会议记录由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会议主持人签名，会议决议

由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

单位负责人：乔佳平经办律师：赵垯全

张舟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301560�证券简称：众捷汽车 公告编号：2025-018

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27日（星期五）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6月27日9:15-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熟市尚湖镇练塘工业集中区路北路1号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文伟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

（七）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9人， 代表股份42,588,3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02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42,31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02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3人，代表股份268,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1％。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8人， 代表股份9,029,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2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8,760,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04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3人，代表股份268,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1％。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00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2,49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6％；反

对8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7％；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8,9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44％； 反对89,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90％；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6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00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内部结构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2,48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8％；反

对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5％；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8,92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58％； 反对9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76％；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6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赵垯全、张舟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苏州众捷

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3180� � � � � � � � �证券简称：金牌家居 公告编号：2025-048

转债代码：113670� � � � � � � � �转债简称：金23转债

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23转债” 2025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主体信用等级：“AA” ，“金23转债” 的债券信用等级：“AA” ，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主体信用等级：“AA” ，“金23转债” 的债券信用等级：“AA” ，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评级结

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金牌

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证鹏元” ）对公司2023年4月17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金23转债” ）进行了跟踪

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等级为“AA” ,“金23转债” 前次债券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

评级机构为中证鹏元，评级时间为2024年6月27日。

中证鹏元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所处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 于2025年6月26日出

具了 《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债券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 公司本次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金23转债” 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本次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载的《金牌厨

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债券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613� � � � � � � � �证券简称：国联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19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国联股份” ）于2024年12月31日召开

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非公开发行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的情况下，最高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的部分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

同意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1月1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2025年4月18日，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51,300,000.00元人民币募集资金提前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提前归还

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2025年6月27日，公司将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30,000,000.00元人民币募

集资金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归还事项及时通知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截至

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81,300,000.00元（含本次），剩余资金将

在到期日之前归还，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此次使用部分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在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资金安排合理，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1330�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博纳影业 公告编号：2025-037号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回馈活动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纳影业” 、“公司” ）为持续答谢广大股东长期以来对公

司的关心和支持，同时让股东更好地了解公司和体验公司服务，将于近日开展“博纳影业 2025年股东

回馈”活动，本次活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活动时间

本次活动时间为 2025� 年7月1日（星期二）9:30至2025年7月10� 日（星期四）24:00，为期10天。

若超过 2025�年7月10日 24:00�未进行本次活动申领登记的，视为自动放弃参与本次活动。

二、参加活动的股东范围

2025年5月15日（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15:00� 交易结束后，当天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 500�股（含）以上的股东。

三、具体活动内容

1、为回馈长期以来支持公司的投资者，本次活动期间内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博

纳影票】进行股东身份认证，认证通过的公司股东可以根据下表持股数量区间获得对应电子观影券礼

包：

持股数量区间 观影券数量（张） 平均市场价值（元）

500股（含）-10,000股 6 270

10,000股（含）以上 9 405

2、观影券使用方法

（1）兑换方法：按照本公告“四、活动申领登记流程”进行登记，股东认证通过后即可根据相应持股

数量获得博纳国际影城的电子观影券礼包一份，所获观影券将自动绑定至手机号码注册账户中（登录

微信小程序【博纳影票】一【我的】一【优惠券】中查看）。 股东使用微信小程序【博纳影票】购买电影

票时，可直接兑换使用，每位股东仅限领取一次。

（2）观影券有效期至 2025年9月30日。

（3）观影券使用范围：每张观影券可兑换全国任意已开业直营博纳国际影城，不限影片兑换券1张

（适用于任何影厅），观影券可登录微信小程序【博纳影票】一【我的优惠券】中直接转赠。

四、活动申领登记流程

1、符合本公告“二、参加活动的股东范围” 的股东可于 2025�年7月1日（星期一）9:30� 至 2025年

7月10�日（星期四）24:00期间，通过微信扫描下方“博纳影业2025年股东回馈” 活动页面二维码进入

申领页面，按照页面说明登入，并提交相关信息[证券账号（即深A股东卡号，由十位数字构成，为必选

项）+证件代码或电话号码（二选一）]进行股东身份认证，认证通过后即可参加本次回馈活动。

2、经核实确认股东信息后，公司将于48小时内将对应的电子观影券发送至符合条件的股东注册账

户内。

五、活动咨询

1、客服热线（活动规则及卡券使用）：丁经理13811673346；闫经理15001170959

2、投资者电话（股东认证及登记）： 010-85530885

以上咨询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9:30-12:00，下午 13:30-18:00

特此公告。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参公大集合后续处置方案的公告

为进一步落实《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以下简称“《操作指引》” ）的要求，国投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将在旗下参公大集合到期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

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在切实保护现有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对各产品进行妥当处置。 后续处置方

案拟定如下：

一、参公大集合产品及后续处置方案

序号 产品名称 成立日 到期日 处置方案

1 安信资管天利宝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1/12/6 2025/9/30 变更管理人

2 安信资管瑞安30天持有期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2/5/5 2025/9/30 变更管理人

3 安信证券瑞鸿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0/5/14 2025/9/30 变更管理人

4 安信资管瑞元添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1/5/6 2025/9/30 转为私募资产管理计划

二、关于后续处置方案的说明

1、变更管理人

根据《操作指引》的相关要求，为充分保护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公司已与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安信基金” ）协商一致，共同推动将安信资管天利宝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安信资管

瑞安30天持有期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安信证券瑞鸿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管

理人变更为安信基金并变更注册为公募基金。 变更管理人事项将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变更注册批复、各产

品成功召开持有人大会并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后方可进行，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变更事宜以届时公告为准。

本公司将与安信基金密切协同合作，遵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严格履行相应的程序

和流程，平稳推进相关工作，充分做好份额持有人利益保护。

2、转为私募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操作指引》的相关要求，为充分保护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结合产品实际运作情况，本公司将积

极推动安信资管瑞元添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转型为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该事项将在该

产品与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成功召开持有人大会并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后方可进行，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变

更事宜以届时公告为准。 本公司将遵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严格履行相应的程序和

流程，平稳推进相关工作，充分做好份额持有人利益保护。

三、其他事项

1、风险提示：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

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产品前应认真阅读产品的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

明书更新、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

2、上述处置方案的推进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若各相关产品在资产管理合同有效期限内存在

其他因素导致上述处置方案无法实施的，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上述处置方案

进行变更调整，具体事宜以届时公告为准。

3.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咨询方式：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客户服务热线：95517。

4、公司网址：www.axzqzg.com。

特此公告。

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8日


